
原、被告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就“暗刷

流量”交易达成一致。按被告指定的第三方

后台统计数据结算。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

结算过三次，并支付服务费共计 16130 元。

最后一次流量投放按约结算金额应为

30743 元，原告催促被告结算付款，被告认

为流量存在虚假，仅同意付款 16293元。原

告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服务费

30743 元及利息。 被告辩称， 原告提供的

“暗刷流量” 服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

同无效，原告无权要求支付对价。

“暗刷流量” 行为属于欺诈性点击行

为。 该行为以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 置

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网络用户利益于不

顾， 触碰商业道德底线， 违背公序良俗。

一方面， 该行为使同业竞争者的诚实劳动

价值被减损， 破坏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

侵害了不特定市场竞争者的利益； 另一方

面， 该行为会欺骗、 误导网络用户选择与

其预期不相符的网络产品， 长此以往， 会

造成网络市场“劣币驱逐良币” 的不良后

果， 属于侵害广大不特定网络用户利益的行

为。 因此， 双方订立的“暗刷流量” 合同违

背公序良俗，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应属绝对

无效。

合同无效的后果为自始无效， 双方当事

人不得基于合意行为获得其所期待的合同利

益， 同时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益

的基本法理。故法院另行制作决定书，对原被

告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获利予以收缴。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决定收

缴原、 被告非法获利。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首例 “暗刷流量” 交易案。

以 “暗刷流量” 交易为目的订立的合同， 违

背公序良俗、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应属无

效。 双方当事人不得基于 “暗刷流量” 合同

获利。 法院对交易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

获利， 应予收缴。 本案当事人双败皆服， 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案例 4

以“暗刷流量”交易为目的订立的合同无效

网络主播在被告经营的直播平台进行在线

直播， 其间播放了歌曲 《恋人心》 （播放时长

1 分 10 秒）。 直播结束后， 主播将直播过程制

作成视频并保存在斗鱼直播平台上， 观众可以

通过直播平台进行观看和分享。 网络主播与被

告签订的 《直播协议》 约定， 主播在直播期间

产生的所有成果均由被告享有全部知识产权。

原告经歌曲 《恋人心》 的词曲作者授权， 可对

歌曲 《恋人心》 行使著作权。 原告认为， 被告

侵害了其对歌曲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赔偿著作权使用费 3万元及律师

费、 公证费等合理开支 12600元。

虽然主播是视频的制作者和上传者， 但根

据 《直播协议》 约定： 主播不享有涉案视频的

知识产权， 由平台享有； 被告与主播对直播期

间的观众打赏收入按比例分成。 被告不仅是网

络服务提供者， 还是平台上音视频产品的权利

人， 并享有这些成果所带来的收益， 在这种情

况下， 虽然其在获悉涉案视频存在侵权内容后

及时删除了相关视频， 但不能就此免责。 根据

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 直播平台应对直播成果

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000 元和合理开

支 3200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通常而言， 网络直播平台为网络服务提供

者， 就平台上发生的侵害著作权行为需履行

“通知一删除” 义务。 但如果主播与直播平台

约定其直播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平台所有， 则直

播平台应当承担与其享有的权利相匹配的义

务， 需要对涉诉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

判决明确在确定直播平台是否应承担著作权侵

权责任时， 应当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

网络直播平台在享有知识产权的同时， 对直播

内容的合法性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

务。

案例 3
主播擅播他人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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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主播不得擅用他人音乐作品
法官以案释法诠释网络绝非法外之地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 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对

互联网新型违法行为的审判进行剖析解读。

2019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

原告是抖音平台的运营者， 被告是伙拍平

台的运营者。 为纪念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 抖

音平台加 V用户“黑脸 v” 使用给定素材， 制

作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了时长为 13 秒的“我

想对你说” 纪念短视频。 涉案短视频被抖音平

台其他用户分享， 播放页面均有“抖音” 和

“ID： 145651081” 字样的水印。 伙拍小视频手

机软件上传播了涉案短视频， 但未显示水印。

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进行了“通知”， 但

无法证明上述邮件发送成功或者收到回复， 后

原告向被告发送纸质通知， 被告将涉案短视频

删除。 原告主张， “我想对你说” 短视频应作

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被告传播该短视频

并抹去水印的行为， 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

并赔偿损失 105万元。

在给定主题和素材的情形下， 短视频创作

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 创作难度较高。 虽然涉

案短视频是在已有素材基础上进行的创作， 仅

有 13 秒， 但其编排、 选择及呈现给观众的效

果， 与其他用户的短视频存在区别， 体现了制

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涉案短视频为观众带来了

重生的安慰、 向前的力量， 其带给观众的精神

享受亦是短视频具有独创性的具体体现。 因

此， 涉案短视频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

用户 ID 水印表示了制作者的信息， 更宜

被认定为权利管理信息； 平台水印表示了传播

者的信息， 这已成为短视频行业的行业惯例。

因此， 短视频浮水印更具备表明某种身份的属

性， 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技术措施”。 但

被告不是消除水印的行为人， 不构成侵权。

原告未按被告公布的联系方式发送维权通

知， 不构成有效通知。 被告作为提供信息存储

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对于伙拍小视频手机

软件用户的提供“我想对你说” 短视频的行

为， 不具有主观过错， 其在收到原告后续发送

的有效通知后即履行了“通知—删除” 义务，

不构成侵权。

法院一审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能够体现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给观众带

来精神享受的短视频具有独创性， 构成作品。

本案是对互联网环境下新型创作模式、 创作行

为的大胆肯定， 传递了倡导和鼓励正能量作品

制作与传播的价值导向， 有利于满足公众多元

文化需求， 体现了司法对于互联网时代技术和

商业模式变迁的快速回应与开放态度。

案例 1
短视频独创性与长短无关

原告是优酷网站的经营者， 网络用户可以

通过购买 VIP 会员的方式， 观看热映及独家

特供的影视节目， 其中包含原告独占享有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 《战狼 2》 等影片。 被告是“蔓

蔓看” APP 的经营者， 其购买了优酷网站 13

个 VIP 会员， 通过登录会员账号获取优酷网

站上的正版影片资源， 向其 APP 用户提供有

偿播放服务。 原告认为被告侵害了其享有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共

计 200 万元。 被告辩称其提供的是“共享会

员” 商业模式， 不影响原告平台的收入和商业

价值， 不构成侵权。

本案中， 原、 被告均是互联网视频服务经

营者， 被告所谓的“共享会员” 服务， 系在明

知互联网视频平台的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情况

下， 通过其购买的原告网站 VIP 会员方式获

取正版影片资源， 向其经营的 APP 会员用户

有偿提供， 超出了 VIP 会员使用权限， 具有

明显的“搭便车” 和“食人而肥” 的特点， 主

观上存在明显恶意。 共享应以各方的互利共赢

为前提， 以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边界。

被告所谓的“共享会员” 盈利模式系建立在攫

取原告合法商业资源、 利用原告竞争优势和损

害原告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 不符合诚信原则

和互联网行业的商业道德， 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开

支 200万元。

【法官说法】

共享应为互利共赢， 而非不劳而获。 违背

诚信原则和公认商业道德， 恶意利用他人视频

资源牟取经营利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虽

然司法应通过裁判促进新业态、 新模式的发

展， 但对于打着 “共享” 旗号， 不正当地破坏

商业经营秩序的行为， 应坚决予以规制， 维护

好互联网的营商环境。

案例 2
恶意用他人视频资源

原告系已故著名漫画家丁聪、 沈峻夫

妇独子。 2016 年 9 月， 原告发现古城堡

公司经营的“孔夫子旧书网” 上出现大量

丁聪、 沈峻夫妇及其家人、 朋友间的私人

信件以及丁聪手稿的拍卖信息， 涉及大量

家庭内部的生活隐私， 其中的 18 封书信

和手稿由赵某某拍卖。 原告认为赵某某未

经授权公开丁聪书信和手稿， 古城堡公司

未对赵某某的出售行为进行审核， 构成对

丁聪、 沈峻的隐私及原告隐私权的侵犯，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删除

拍卖的书信和手稿、 公开赔礼道歉； 赵某

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共计

9 万元， 古城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赵某

某返还涉案书信和手稿。 赵某某辩称， 涉

案书信和手稿系以合理对价购买， 本人无

侵权故意， 且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要部分让

渡于社会公共利益， 故不构成侵权。 古城

堡公司辩称， 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仅

需履行“通知一删除” 义务， 并无主动审

核义务， 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书信和手稿可能同时承载物权、 隐私

权、著作权，家信往往涉及家庭生活和个人

感情，具有明显的私密性，很可能涉及个人

隐私。 隐私权的认定还应当适当考虑当事

人合理的主观因素， 在符合社会公众普遍

价值判断标准的同时， 尊重当事人对于私

人空间范围的划定。名人的公众属性，不等

同于私人生活可以被完全曝光， 与公共利

益无关的私人信息应当受到充分保护。

涉案书信中有一部分涉及丁聪及其家庭

成员之间的亲密交流， 属于个人隐私； 另有

一部分系他人写给丁聪的书信， 内容属于公

开事务， 未涉及丁聪、 沈峻、 原告的隐私。

赵某某出售丁聪家信和手稿， 完全基于营利

目的， 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 由于涉案书信

和手稿已交付买家， 且基于占有物返还请求

权与隐私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 故对原告要

求返还书信的请求不予支持。 古城堡公司对

在其平台出售的书信和手稿等涉及隐私属性

的内容应当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 其对交易

双方均收取成交价一定比例的佣金， 并组织

丁聪书信拍卖专场活动， 应认定其明知涉案

书信和手稿涉及隐私而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

义务， 故古城堡公司应对赵某某的侵权行为

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判决二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赵某

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开支共计

3万元， 古城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意义】

未经授权在交易平台公开展示他人书信

及具有自我思想表达内容的手稿， 构成对他

人隐私的侵害。 交易平台明知侵权行为而未

加以审核、 制止的， 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

任。 本案裁判涉及 “名人隐私” 保护范围的

界定， 强调名人的隐私权可以被合理限缩，

但不等同于私人生活可以被完全曝光， 与公

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应当受到充分保护。

案例 5
网拍他人家信侵犯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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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华清苑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5696050394， 经股东会

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00

万元现减至10万元，特此公告。

上海友金东方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原注册

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现减资至

5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德先汽车科技 （上海 ） 有

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原注册

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现减资至

153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减 资 公 告

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 杨

敏，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证照

编 号 ： 050004201401100059，

声明作废。

上海市长宁区恺悦小吃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

可证编号 ： JY23101050022078，

声明作废。

上海问成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

各一枚， 声明作废。

上海环琳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MA1JYLK14E， 经 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湘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缘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

公司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企雅建材有限公司 ，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芈舒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